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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自治区教育厅2021年新认定及2021年重新认定的第一、第五批普惠性民办幼儿园
县级重新评估初核结果的公示

各乡镇中心校、初中，县直各校(园):
根据《自治区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对 2021年新认定及2021年重新认定的第一、二批、第五批自治区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开展2024年重新评估认定工作的通知》（桂教办〔2024〕353号）、《广西壮族自治区普惠性民办园认定及管理办法》（桂教规范〔2022〕5号）精神，县教育局组织评估组于2024年4月25日—26日对辖区内认定满三年的自治区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开展了重新评估县级初评工作。评估组本着依法规范、循序渐进、公正公开的原则，对申报幼儿园从园舍安全、办园资质、办园规范和保教水平等方面进行了严格审查综合评定。永福县彩虹幼儿园等九所幼儿园顺利通过了重新评估，现将县级重新评估初核结果公示如下:
幼儿园名称                      在园人数
永福县彩虹幼儿园                 107人
永福县堡里小天使幼儿园           82人
永福县蓝太阳幼儿园               125人
永福县百寿镇旺阳幼儿园           51人
永福县罗锦镇新蕾幼儿园           70人
永福县小树苗幼儿园               153人
永福县罗锦林村小天使幼儿园       50人
永福县建设花园幼儿园             211人
永福县才华教育苏桥幼儿园         105人
公示期自2024年4月30日—5月9日，特此公示，如有异议，请于公示期内通过电话或以书面形式向永福县教育局基教股反映。（联系电话：85166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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